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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變更

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

（「董事會」）宣佈：（i）曹明先生（「曹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審核委員會主席、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自2025年1月23日起生效，及（ii）王安

元先生（「王安元先生」）彼因須處理個人職業安排，未能投入更多時間持續履行其對本公

司的職責，於同日起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主席、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

會成員職務;及 （iii） 王光祖先生（「王光祖先生」）已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名譽主席

兼提名委員會主席耿志遠先生（「耿先生」）的替任董事，自2025年1月23日起生效。

曹先生

曹先生的履歷詳情如下：

曹先生，70 歲，於 1991 年畢業於雷達學院，獲得雷達工程學士學位。2012年5月至2017年

11月，他擔任上實金融租賃公司總經理、行政總裁。自 2017 年 12 月起，他一直擔任綠色

金融控股集團公司總裁。他對綠色金融服務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論的實踐有著深

刻的理解，在創新綠色金融的價值發現、價值服務和實現方面有實踐經驗。

根據曹先生與本公司訂立的委任書，曹先生獲委任，任期三年，自 2025 年 1 月 23 日起

生效。彼的董事職位須根據本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輪值退任及膺選連任。彼將任職至

本公司下一屆股東周年大會，屆時彼將有資格根據公司章程細則膺選連任。曹先生有權收取

每年360,000港元的董事袍金，該費用由董事會根據薪酬委員會的建議，參考（其中包括）

其背景、資格、經驗、於本公司的職責、本公司的薪酬政策及當時的市場情況而釐定，並將

每年由董事會及薪酬委員會進行檢討。

曹先生已確認 （i） 彼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3.13 條所載的獨立性準則;（ii） 彼在本集團業務中並無任何財務或其他利益，或與本公

司任何核心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有任何關連;及 （iii） 在他被委任時，沒有其他



因素可能影響他的獨立性。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曹先生 （i） 在過去三年內並無於任何其他公眾公司擔

任任何董事職位或其他主要職務及資格，而該等公司的證券於香港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

（ii） 在集團中沒有擔任任何其他職位;（iii） 與本公司的任何其他董事、高級管理人員

或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並無任何關係;及 （iv） 在本公司相關股份中並無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V 部所指的任何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v）條規定須披露的其他資料，

亦無任何其他事項須就曹先生的委任提請股東及╱或聯交所注意。

王光祖先生

王光祖先生的履歷詳情如下：

王光祖先生，39歲，2007年畢業於西北師範大學取得電腦科學與技術專業工學學士學位。自

2008年，先後擔任深圳市東方傳奇網路科技有限公司產品經理、深圳市南方聯合科技有限公

司市場總監、深圳市諾曼傳奇鐘錶有限公司運營總監、深圳今日頭條網路科技有限公司副總

經理、深圳愛巧網路有限公司新管道事業部總經理、中林森林食品有限公司集團副總經理。

王光祖先生在深圳愛巧網路有限公司任職期間，創建新管道事業部，拓展頭部電商管道，首

年銷售額實現飛躍至人民幣2千萬元。在深圳市諾曼傳奇鐘錶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南方聯合科

技有限公司任職期間，年銷售額均達到人民幣2千萬元。

本公司與王光祖先生之間並無關於其被委任為耿先生的替任董事的服務合約，並且作為替任

董事在本公司沒有固定的任期。根據公司章程，替任董事的委任將決定如果其是董事，將導

致其辭去該職位或其委任者因任何原因不再擔任董事的任何事件的發生。王先生將不會就其

被委任為耿先生的替任董事從本公司收取任何報酬。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王光祖先生 （i） 在過去三年內並無於證券於香港或海外

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任何其他公眾公司擔任任何董事或其他主要職務及資格;（ii） 在集團中

沒有擔任任何其他職位;（iii） 與本公司的任何其他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股東或控股

股東並無任何關係;及 （iv） 在本公司相關股份中並無香港法例第 571章第 XV 部所指的任

何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v）條規定須披露的其他資料，

亦無任何其他須就王光祖先生的委任通知股東及/或聯交所。

隨著 王光祖先生獲委任為耿先生的替任董事後，彼亦獲委任為耿先生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替

任主席，自 2025年 1月 23日起生效。

董事會歡迎曹先生和王光祖先生加入董事會。



王安元先生已確認其與董事會並無分歧，且不存在任何其他需要提請本公司或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股東注意其辭職的事宜。

董事會感謝王安元先生在任期內對公司的貢獻。

根據董事會令

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鍾國興

主席兼執行董事

香港，2025年1月23日

於本公告日，執行董事為鍾國興先生、邸靈先生及魯向勇先生;非執行董事耿志遠先生；而獨立非執
行董事王安元先生、汪家駟先生及喬艷琳女士。


